田四幼卫生防疫应急预案

为了确保我园师幼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有效处置园内卫生突发事件，建立统一指挥、职责明确、运转有序、反应迅速、处置有力的应急处置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卫生突发事件的危害，保护师生的人身安全，维护和确保园内的稳定，保障我园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我园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制定规范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范。

一、成立卫生防疫领导小组

组长：王艳菊

副组长：陈润润、聂芳芳

成员： 陶荣俊、朱守清、李红霞、王娜、魏红、宗友怀、各班班长

二、应急预案

（一）处置流程

1、报告制度。卫生安全事件发生后必须及时报告。具体为：师生发现少量（5人以下）轻度症状（如呕吐、腹泻）及时打电话向卫生防疫领导小组报告，再由防疫小组逐级报告；发现较严重食品卫生事故（指出现严重食物中毒症状者或出现5人以上相同症状的群体发病情况，下同），应立即向卫生防疫领导小组（组长）报告，由领导小组向上级教育部门及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同时立即启动卫生防疫应急预案。园内师幼突发疫病（包括正常疾病），病情轻者可让师生到医院看病治疗，较重者，班主任协同有关人员组织护送到就近医院诊治，并根据情况负责通知家长、转院等工作，不得延误治疗时间。

2、救援措施。一旦园内发生较严重卫生防疫安全事件，由组长王艳菊负责救援指挥，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照预备方案，分工合作，组织防疫行动。初步摸清症状，群体发病的还应彻查卫生安全事件发生的原因，排查发病人员，并建立动态姓名册，防止遗漏。

3、医疗救援。园内发生较严重卫生安全事件，应立即向就近医疗机构和卫生防疫部门发出医疗救援请求，并拨打"120"医疗抢救电话。要及时果断将发病人员送到医院抢救。主动向医疗人员报告发病情况，做好秩序维护等工作。

4、联系家长。如发生较严重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及时与发病幼儿家长取得联系，如实说明发病情况，不盲目猜测。做好幼儿家长思想安抚，防止过激行为发生。设立班级家园联络处，及时解答家长提出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为家长做好服务工作。

5、病源保护。园内发生较严重公共卫生事故后，应立即封存可疑食品或水源，以便及时查找致病原因。

6、人员调度。事故应急处理人员由领导小组组长统一调度，副组长陈润润具体安排工作，必要时可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请求抽调人员支援处理。明确分工，落实职责，听从指挥，确保到位。

7、信息公开。保障广大师生和家长在事故发生和处理过程中的知情权，及时、准确做好信息公开，并如实向上级部门汇报，不瞒报、谎报。对一些谣传也要及时澄清，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二）、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

园内内发生5人以上集体食物中毒事件，采取如下应急措施：

(1）报告程序

相关人员在第一时间报告学校卫生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应职能组，领导小组在第一时间报告组长并报告区教体局和疾控中心，并组织就近就院。

(2）处置措施

     园内最快速度将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救治，或拨打急救中心电话"120"或拨打"110"请求救助。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迅速建立抢救指挥机构，机构由园内领导、卫生防疾和疾控中心等部门人员组成。可分设现场指挥组、事件调查组、防护组、接待组、后勤保障组，分工负责，高效处置。无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到医疗单位探视，以免影响救治秩序。

   迅速开展调查，及时发现食用有毒食品的幼儿，同时迅速开展心理干预，集中进行有关卫生知识的宣传，正确判断和表述中毒症状，并配合卫生防疫、疾控中心等部门的调查。

2.突发传染性疾病事件

当社会上出现流行疫病时，幼儿园应加大防控力度，幼儿中出现与该病相似病症时，班长要马上上报，并及时与家长取得联系，在家长的陪同下去医院诊治，一经确认是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时，我园会要采取下列措施：

（1）建立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制度，对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或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及时向卫生防疫部门和市教育局报告，听取卫生防疫部门的处理意见。

（2）对该幼儿所在班级及任课教师办公室进行布控，对全园公共场所，尤其是布控区域进行严格的消毒。

（3）杜绝患传染病幼儿带病来园。幼儿康复后来园时，必须有医院诊断证明、康复证明，不存在传染危害后，方可入园。

3.一般卫生突发事件。

园内发生师生突发疫病（包括正常疾病），病情轻者可让师幼到医院看病治疗，较重者，班主任协同有关人员组织护送到就近医院诊治，并根据情况负责通知家长、转院等工作，不得延误治疗时间。在教学工作中突发的伤害、突发疾病，任课教师负责处理、报告相关机构和斑主任，并协同迅速有效处置，不得延误治疗时间。

（三）、工作要求

1.分工明确，要高度重视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全体师生员工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要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意识，增强责任感。

2.学校要把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工作作为稳定大局，防范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狠抓落实，严格按照方案，落实防控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3.各有关人员要按照岗位职责和工作范围加强监管，发现迹象，可疑点，立即报告值班领导，以便果断处理。

4.教务处要加强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及时发现各种带有预警性和苗头信息，密切掌握，及时汇报。

5.责任区人员要做好重点区域部位的监管工作，防止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四）、善后工作

1.园内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处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必须即可到达第一现场、指挥或指导、协助有关班级进行事故处理，并及时做好信息上报工作。并及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认真做好恢复正常教学工作秩序等，维护校园和社会稳定。

2.对在预防、处置校园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组织职能任务分工，划清权限职责，进行责任追究。并给予相应处分。突发事件发生后，对因未能落实预案有关要求造成损失和影响的要按职能任务分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在善后处理工作中，玩忽职守，隐瞒、缓报、谎报或逃避责任者，阻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者以及其他不利于预防和处理工作者，视其情节和危害后果，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责任。

3.加强教育。通过举办专题报告会、知识讲座等形式进行宣

传教育，丰富卫生知识，增强卫生意识，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

4、添置设备。学校要对照配备标准，逐步完善和提高公共卫

生设施的配备。

（四）实施要求

1. 我园教师要确保安全的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始终维护稳定、确保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2.要不断完善维护幼儿园的稳定，确保园所安全工作机制，健全制度、落实措施、要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确保突发事件预防、现场控制的应急设施、设备，要按照突发事件制定详细的应急反应工作流程。

3、强化督查。在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由卫生保健部门牵头，以各项公共卫生制度落实为重点，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督查结果以通报形式反馈到园里。

4.落实职责。园长为卫生防疫第一责任人，分管园长为直接责任人，全体教职员工分别在自己的岗位职责内负责，实行学园内卫生防疫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

5.加强教育。通过举办专题报告会、知识讲座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丰富卫生知识，增强卫生意识，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

6.根据我园的实际，不断完善幼儿园的应急预案。
